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北市北大高中家長會委辦國九晚自習計畫 
一、目的： 

提供學生有效率的讀書環境，使學生在課後亦能有舒適的讀書環境。由老師及家長陪同夜自

習，協助學生提昇實質學科成績。 

二、實施對象：本校國中部九年級學生。 

三、實施地點：本校大會議室。 

四、申請資格：本校國中部九年級學生，申請留校天數為禮拜一至禮拜四，一週至少留 2天。 

              25人以上開班，上限 50人，若人數過多，以留校天數多者為優先。 

五、用餐方式:本校學生家長協助訂餐或晚餐自理。 

六、實施時間：114年 2月 17日(一)至 114年 5月 15日(四)，每週一至每週四，

18:00-20:30。 

七、暫停晚自習日期:國定假日、補班日。 

八、晚自習作息表： 

時間 節 次 

18:00-19:20 第一階段夜自習 

19:20-19:30 休息 

19:30-20:30 第二階段夜自習 

九、報名方式： 

（一） 填妥本回條後，請貴子弟於 114年 1月 9日(星期四)中午前將回條交回教學組(請家長、導

師簽章後，由班長以班級座號排列繳回教務處)。 

（二） 報名費用: 免費，自由參加。 

十、晚自習加退選時間為 114年 2月 17日至 114年 2月 21日，如有需要加退選的學生請於這段時

間至教務處教學組提出申請。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北市北大高中家長會委辦國九晚自習家長同意回條 
 

班級：______    座號：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本人已詳閱晚自習實施計畫， 

 

□不同意 孩子參加晚自習 

 

□同意   孩子參加晚自習，留校日為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 晚餐方式：□晚餐自理      □學校訂餐        

 

□可協助晚自習輪值(時間另外安排)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可輪值的家長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   家長電話：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 
 

*請家長、導師簽章後，以班級座號排列，由班長統一於 114年 1月 9 日(星期四)中午前繳回教務處!謝謝合作~ 


